
重大疏忽 | “捕杀野犬”的规定早在2004年失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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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馨提醒：本公众号展示动物法治进步的点点滴滴，展示基层动物治理中的向善政策与措施，记录

一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伟大历史变革。敬请做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现代公民，文明发言，理性识

法，切勿人云亦云，加剧社会混乱。

捕杀野犬规定失效

众所周知，对动物实施暴力是对人实施暴力的指示器。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，“捕杀野犬”演

化成一种行政惯性，各地公安部门，特别是乡镇政府随时随地无差别捕杀所谓的野犬，血腥

残忍，当着儿童、妇女、老人的面毫无顾忌。

毋庸讳言，这类由政府施行的公开虐杀和公开传播暴力信息，不仅给全社会树立了虐待虐杀

动物的风向标，而且严重伤害人们的情感，危害青少年的身心健康，摧毁社会的善良根基，

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。

有良知的人们一直在困惑，为何如此？问题出在哪里？如今方觉察，这不是高层设计缺漏，

也不是立法缺陷，依然是执法问题。在对待流浪动物的态度上，国家立法一直在脱离野蛮状

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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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浪动物管理立法在遵循着这样一条演进之路：

1980年出台的《家犬管理条例》规定“任何人可以捕杀野犬”，该条规定随着1989年《传

染病防治法》的出台而失效。《家犬管理条例》于1998年被废止。

1991年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出台，规定“公安部门、乡镇政府负责捕杀野犬”，该办

法随着2004年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的修订而失效。

2025年《传染病防治法》第二次修订，尚未制定配套的实施规则。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（2025修订）

第六十三条  传染病暴发、流行时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立即组织力量，按照传染

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进行防治，控制传染源，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；发生重大传染病疫

情，经评估必要时，可以采取下列紧急措施：……（四）控制或者扑杀、无害化处理染疫

动物……。　

第一百一十五条  本法自2025年9月1日起施行。

野犬、狂犬处理相关法律法规、部门规章演进表

《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》失效的法理依据

旧法被新法废止后，原配套实施性法律规范因失去上位法依据而自动失效，不能再继续执

行。这是基于“下位法依附于上位法”的基本法理，若上位法被废止，下位法若无特别规定则

同步失效。

也即，根据法律位阶原则，实施性规范属于下位法，其合法性来源于上位法的授权。上位法

废止后，下位法失去存在基础。因此，目前一部分地方养犬管理立法中依然存在的“捕杀野

犬”规定缺少上位法依据，违法了《立法法》的基本要求，应当立即着手清理，维护法治权

威。

收容替代捕杀

替代捕杀政策的是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动物收容救护制度，世界各国普遍建立了救护制度。

流浪犬收容制度在我国也早已确立，自2003年《北京市养犬管理》始，各省市养犬规定中都



要求建立流浪犬收容制度。

呼和浩特犬类收容中心

2018年农业部《关于政协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4499号（农业水利类356号）提案

的答复》也提到，伴侣动物保护方面，公安部加强犬类留检收容场所的升级改造、扩建修

缮，做好对流浪犬收容工作。

收容机构不仅通过收容流浪动物，消除人畜共患病风险，而且随着养宠规模的日益扩大，解

决了围绕流浪动物而产生的诸如遗弃、虐待、扰民、污染、道德滑坡、社会分裂等社会治理

问题。建议各地政府与民间收容机构一起，共同走上科学、文明、人道、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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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  您的赞赏将全部用于动物救助 ”

别忘了点赞、分享、看一看一键三连，代动物们感谢，感恩，祝福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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